
1 
 

 

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贵会于2016年4月19日出具的《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申请文件反馈意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152768号，

以下简称“反馈意见”）已收悉。根据反馈意见的要求，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创业”、“发行人”、“上市公司”或“公司”）会同东方花

旗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花旗”或“保荐机构”）、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

务所（以下称“公司律师”）就反馈意见所提问题逐条进行了认真分析及讨论，

并对相关申请文件进行了相应的补充、修订和说明。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本回复中所使用的词语含义与《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尽职调查报告》一致。现就反

馈意见中提出的问题回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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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点问题 

问题 1：申请人本次拟用募集资金 75,821 万元收购东方国际集团持有的外

贸公司 100%股权。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外贸公司净资产账面值为 59,735

万元，本次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时，外贸公司所持有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评估

值为 40,827 万元，占外贸公司账面净资产比例较大。 

请申请人：（1）补充说明外贸公司持有上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原因、相

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及两次的评估增值情况；（2）说明申请人本次

收购外贸公司持有的大量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原因及合理性。请保荐机构和律

师就上述事项是否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三款的相关规

定，是否属于为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等财务性投资行为进

行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一、补充说明外贸公司持有上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原因、相关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及两次的评估增值情况 

外贸公司系经营进出口贸易及国内贸易的综合性贸易企业。外贸公司的主营

业务系货物贸易，主要包括自营和代理进口、出口、国内商品销售以及转口贸易

业务。外贸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水平保持平稳增长，净利润主要来自主营业务利润，

外贸公司 2015年度以及 2014年度的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度 2014年度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货物贸易 637,883.55 610,159.48 27,724.07 508,805.77 480,029.12 28,776.65 

其中：进口 175,215.64 168,630.66 6,584.98 155,898.63 147,378.80 8,519.83 

出口 264,534.81 248,769.18 15,765.63 270,098.95 253,916.15 16,182.80 

内销 142,863.69 137,760.87 5,102.82 73,922.80 69,913.52 4,009.28 

转口贸易 55,269.40 54,998.77 270.63 8,885.39 8,820.65 64.74 

其他 129.04 99.12 29.92 94.76 72.58 22.18 

主营业务收入小计 638,012.59 610,258.60 27,753.99 508,900.54 480,101.70 28,798.84 

其他业务收入 3,142.93 155.21 2,987.72 3,463.67 328.71 3,134.96 

合 计 641,155.52 610,413.81 30,741.71 512,364.21 480,430.41 31,93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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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看出外贸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自货物贸易，外贸公司未以

买卖有价证券为主业。 

外贸公司在 2014年 12月 31日以及 2015年 12月 31日所持有的金额较大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的 A股股票均不是从二级市场买入，除西部矿业股票为因债

务人抵偿债务取得外，其余均为在其上市前即持有的原始股或由原持有的原始股

重组换股所取得。 

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沪东洲资评报字[2015]第 0080154

号《企业价值评估报告书》以及沪东洲资评报字[2016]第 0029154号《企业价值

评估报告书》，外贸公司持有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的 A 股股票的原始成本、取

得方式及在 2014年 12月 31日、2015年 12月 31日的账面值、评估值以及评估

增值情况如下表所示： 

2014年 12月 31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的 A股股票评估增值率情况： 

单位：元 

序

号 
股票名称 原始成本 取得方式 

2014年 12月 31

日账面值
注 2
 

2014年 12月 31

日评估值
注 2
 

增值率 

1 爱建集团（600643）
注 1
 467,000.00 上市前取得 3,239,319.44  3,390,424.72  4.66% 

2 西部矿业（601168）
注 1
 371,263,500.00 抵偿债务 428,274,000.00 390,730,500.00  -8.77% 

3 交通银行（601328） 3,165,249.00 上市前取得 13,575,241.20 11,439,137.07  -15.74% 

4 中国太保（601601） 2,088,000.00 上市前取得 56,900,907.40 45,714,506.10  -19.66% 

5 上海石化（600688） 2,907,094.80 上市前取得 1,623,750.00 1,530,000.00  -5.77% 

6 百联股份（600827） 681,631.95 上市前取得 5,445,125.63 5,155,976.98  -5.31% 

7 豫园商城（600655） 43,844.53 上市前取得 920,967.12 931,096.20  1.10% 

8 上海电气（601727） 12,686.00 上市前取得 615,978.00  528,621.12  -14.18% 

9 申万宏源（000166）
注 1
 1,000,000.00 上市前取得 3,935,200.32 12,906,809.28 227.98%

注 3
 

 
合计 381,629,006.28  514,530,489.11 472,327,071.47  -8.20% 

2015年 12月 31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的 A股股票评估增值率情况： 

单位：元 

序

号 
股票名称 原始成本 取得方式 

2015年 12月 31

日账面值
注 2
 

2015年 12月 31

日评估值
注 2
 

增值率 

1 爱建集团（600643）
注 1
 467,000.00 上市前取得 4,496,568.45 4,640,826.96 3.21% 

2 西部矿业（601168）
注 1
 371,263,500.00 抵偿债务 342,526,500.00 342,957,555.00 0.13% 

3 交通银行（601328）
注 4
 3,165,249.00 上市前取得 - -  

4 中国太保（601601） 2,088,000.00 上市前取得 50,840,872.68 49,267,729.95 -3.09% 

5 上海石化（600688）
注 4
 2,907,094.80 上市前取得 - -  

6 百联股份（600827） 681,631.95 上市前取得 5,439,038.29 5,508,525.28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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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豫园商城（600655） 43,844.53 上市前取得 1,259,122.56 1,289,564.34 2.42% 

8 上海电气（601727） 12,686.00 上市前取得 861,622.56 921,391.09 6.94% 

9 申万宏源（000166）
注 1
 1,000,000.00 上市前取得 8,672,015.52 8,850,395.07 2.06% 

 
合计 381,629,006.28  414,095,740.06 413,435,987.69 -0.16% 

注 1：上述三项 A股股票系外贸公司本部持有，其他为外贸公司控股子公司所有，在评

估报告中，由外贸公司子公司持有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价值体现在长期股权投资中。 

注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的 A股股票账面价值系按照资产负债表日前最后一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格计算得出，评估值按照评估基准日前最后三十个交易日的加权平均价计算得出，

故形成了评估值与账面价值的差异。 

注 3：2015年 1月，外贸公司持有的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以换股吸收合并宏

源证券方式实现上市。由于该方案在 2014 年底前已经获得了证监会核准，为了客观反映外

贸公司持有的申银万国股票的价值，在评估时采用换股之后的申万宏源上市后前三十个交易

日的均价计算确定。 

注 4：2015年度外贸公司减持了全部的交通银行和上海石化股票。 

从上表可以看出，外贸公司持有的股票在两次评估中与其账面值相比均较为

接近，未有大幅增值的情形。外贸公司目前持有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的 A股股

票主要是西部矿业和中国太保，西部矿业和中国太保合计的评估值占 2014年 12

月 31日以及 2015年 12月 31日外贸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可以上市交易的 A

股股票评估值的比例分别为 92.40%、94.87%。上述两项金融资产取得情况具体

如下： 

1、关于外贸公司持有西部矿业股票的取得情况 

2007年，上海海成物资有限公司（上海海成资源（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

与外贸公司签署了《委托代理进口合同》，委托外贸公司定期开展电解铜等有色

金属代理进口业务，海成集团因故无法偿付外贸公司款项。为此，2011年 10月，

外贸公司以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为案由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

令海成集团及其关联方支付货款、代理费及延期履行赔偿金等。在上海市高级人

民法院的调解下，诉讼双方于 2012年 12月 31日签署了《调解协议》、2013年 1

月 22日签署了《调解协议之补充协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3年 1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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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具了《民事调解书》。调解协议中约定： 

“1、截至 2012年 6月 30日，海成集团累计欠付外贸公司债务本金 12亿元

及利息 2 亿元；2012 年 6 月 30 日以后，以 14 亿元为计息本金，按照同期银行

贷款利率计算利息，直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2、塔城国际向外贸公司转让其所持西部矿业股票中已经质押给外贸公司的

4,635万股股票（含孳息），并按照实际转让之日的前二十个交易日的加权平均

价计算并扣除转让所需税费后进行抵债，用以偿还被告债务。 

3、剩余债务外贸公司通过受让塔城国际持有的塔中矿业部分股权进行抵

债，抵债后各方共同将塔中矿业股权整体注入西藏珠峰并最终结算。”  

外贸公司账面上对海成集团及其关联方应收账款账面原值为 11.9277 亿

元，未确认债务利息 2 亿元。其中海成集团及其关联方于 2013 年初以西部矿业

股票抵偿部分债务，即以西部矿业股票 4,635 万股，按照实际转让之日的前二

十个交易日的加权平均价计算并扣除转让所需税费后进行抵债，总计抵偿海成

集团及其关联方的债务 3.7079亿元。 

2、关于外贸公司所持中国太保股票的取得情况 

外贸公司持有的中国太保股票主要是外贸公司在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成立时投资的国有法人股，原始成本为208.80万元 

二、说明申请人本次收购外贸公司持有的大量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原因及

合理性。 

（一）外贸公司持有金额较大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是历史原因形成 

发行人本次收购外贸公司持有金额较大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是历史原因形

成的，除西部矿业股票为抵偿债务取得外，其余均为在其上市前即持有的原始股

或由原持有的原始股重组换股所取得，并非是在二级市场买入的。对于已持有的

上市公司股票，外贸公司拟通过股票二级市场进行择机逐步减持，并将减持所得

的资金全部用于主营业务发展。2015年度外贸公司减持了全部的交通银行和上海

石化股票，并未增持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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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贸公司资产构成与主营业务相关度高，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占比下

降 

2015年末以及2014年末，外贸公司的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 12月 31日 2014年 12月 31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货币资金 34,208.20 11.49%    35,677.22  12.79% 

应收票据 13,526.67 4.54%    26,259.51  9.41% 

应收账款 71,476.87 24.01%    48,522.05  17.39% 

预付款项 41,993.13 14.10%    51,877.15  18.59% 

其他应收款 15,982.87 5.37%    13,427.70  4.81% 

存货 49,950.75 16.78%    33,250.63  11.92% 

其他流动资产 758.23 0.25%     1,325.41  0.48%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2,260.76 17.55%    51,575.34  18.49% 

长期股权投资 287.91 0.10%       375.32  0.13% 

投资性房地产 153.15 0.05%       169.19  0.06% 

固定资产净额 16,398.54 5.51%    16,007.59  5.74% 

递延所得税资产 593.11 0.20%       518.41  0.19% 

资产总计 297,727.70 100.00%   278,985.51  100.00% 

注：上表中，在比较外贸公司2015年12月31日以及2014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变动情况

时，2015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数据取自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

师报字[2016]第121702号《审计报告》，2014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数据取自立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5]第124294号《审计报告及备考财务报表》，

该备考报表假设外贸公司部分债权债务无偿划转给东方国际集团的行为发生在报告期初，因

此2014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假设上述债权债务已经完成了无偿划转。 

从上表可以看出，外贸公司主要资产为与主营业务相关资产。截至2014年12

月31日以及2015年12月31日，外贸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账面价值占总资产比重

分别为18.49%以及17.55%。2015年12月31日的外贸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还包

括为外贸公司信用证保证金担保而购买的理财产品，虽然在会计处理上计入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但该部分理财产品实际上也是与外贸公司的主营业务相关的，扣

除该部分理财产品，外贸公司2015年12月31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

重为13.95%，相比2014年12月31日下降明显。在2015年，外贸公司出售了持有的

全部交通银行和上海石化的股票，未新增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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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贸公司主营业务突出，主营业务毛利较高 

外贸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水平保持增长，主营业务毛利较高，外贸公司2015

年度以及2014年度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及毛利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度 2014年度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货物贸易 637,883.55 610,159.48 27,724.07 508,805.77 480,029.12 28,776.65 

其中：进口 175,215.64 168,630.66 6,584.98 155,898.63 147,378.80 8,519.83 

出口 264,534.81 248,769.18 15,765.63 270,098.95 253,916.15 16,182.80 

内销 142,863.69 137,760.87 5,102.82 73,922.80 69,913.52 4,009.28 

转口贸易 55,269.40 54,998.77 270.63 8,885.39 8,820.65 64.74 

其他 129.04 99.12 29.92 94.76 72.58 22.18 

主营业务收入小计 638,012.59 610,258.60 27,753.99 508,900.54 480,101.70 28,798.84 

其他业务收入 3,142.93 155.21 2,987.72 3,463.67 328.71 3,134.96 

合 计 641,155.52 610,413.81 30,741.71 512,364.21 480,430.41 31,933.80 

从上表可以看出，外贸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增长强劲，来自主营业务的毛利总

额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发行人收购外贸公司后，业务上会与外贸公司形成互补，

特别是利用外贸公司在货物进口方面的传统优势，对发行人的现代物流业务和跨

境电商业务均形成良好的促进作用。 

（四）收购外贸公司股权主要是控股股东履行承诺、解决潜在的同业竞争，

同时出于对外贸公司主营业务的经营能力的认可，以及其业务可以与上市公司

形成互补 

发行人此次利用募集资金收购外贸公司股权既是控股股东履行其在发行人

2011年资产重组时所作的承诺，解决潜在的同业竞争问题，也是出于对外贸公司

主营业务盈利能力的认可以及与上市公司相关业务的互补性考虑，并实现东方国

际集团整体上市。 

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沪东洲资评报字[2015]第0080154号

《企业价值评估报告书》以及沪东洲资评报字[2016]第0029154号《企业价值评

估报告书》，2014年12月31日以及2015年12月31日，在资产基础法以及收益现值

法下外贸公司的100%股权价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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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2014年12月31日 2015年12月31日 

资产基础法 75,812.10 79,901.45 

收益现值法 73,600.00 80,600.00 

虽然此次收购外贸公司股权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但从上表可以看

出，外贸公司采用收益现值法评估时，其股权价值与资产基础法下基本一致。由

于收益现值法主要是将外贸公司作为一个整体考虑其未来的经营性利润，而未将

包括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在内的各资产科目的价值单独进行考虑。在收益现值法

下，2015年12月31日外贸公司的股权价值也超过了此次上市公司收购外贸公司的

股权价格。因此从外贸公司整体盈利能力角度进行评估，外贸公司的股权价值并

不低于将外贸公司各资产价值进行单独评估的总和。由此说明，发行人对外贸公

司整体盈利能力的认可是有充分依据的。 

（五）外贸公司出具的承诺 

2016年4月25日，外贸公司出具承诺函，具体如下：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本公司不存在通过二级市场买入上市公司股票的情

形，目前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除西部矿业股票为抵偿债务取得外，其余均为在

其上市前即持有的原始股或由原持有的原始股重组换股所取得，持有时间较长。

对于目前已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本公司拟通过二级市场进行择机逐步减持，减

持所得的资金将全部用于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根据本公司目前的发展规划和经

营计划，本公司不存在拟通过二级市场增持上市公司股票或其他有价证券的行为

或意向。未来本公司也没有将通过二级市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或其他有价证券作

为本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规划或经营计划。” 

（六）发行人出具的承诺 

2016年4月25日，东方创业出具承诺函，具体如下：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本公司将募集资金全部用于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中确定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会用于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也不会直接或间接

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要业务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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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请保荐机构和律师就上述事项是否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第十条第三款的相关规定，是否属于为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等财务性投资行为进行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三）项规定：“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的数额和使用应当符合下列规定：……（三）除金融类企业外，本次募集

资金使用项目不得为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委

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不得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要业务的公

司”。 

就东方创业收购的外贸公司股权是否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

十条第（三）项的规定，保荐机构和律师核查如下： 

1、发行人本次收购外贸公司是控股股东东方国际集团履行其在发行人2011

年资产重组时所作的承诺，且外贸公司的主业突出，本次收购后将与发行人现有

业务形成互补、提升发行人整体竞争力。 

2、外贸公司的主营业务系货物贸易，包括自营和代理进口、出口、国内商

品销售以及转口贸易业务，而非买卖有价证券；外贸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规模大，

盈利能力较强，资产构成主要以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资产为主。 

3、外贸公司持有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的A股股票是历史原因形成，并非从

二级市场买入，且外贸公司承诺将择机逐步减持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减持所

得资金将全部用于其主营业务发展，外贸公司不存在拟通过二级市场增持上市公

司股票或其他有价证券的行为或意向，也没有将通过二级市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

或其他有价证券作为其主营业务的发展规划或经营计划。 

4、2016年4月25日，东方创业出具承诺：“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到位后，本公司将募集资金全部用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中确定的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不会用于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委

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也不会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要业务的公

司。” 

综上，保荐机构和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收购外贸公司不属于为持有交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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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等财务性投资行为，发行人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三款的相关规定，本次募集资金使用项目不存在为持有交

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不存

在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要业务的公司。 

 

问题2：根据申报材料，本次“跨境电子商务平台项目”拟通过东方创业向下

属控股子公司上海领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增资的方式实施。根据反馈意见回

复，根据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公司拟于募集资金到位后，向上海领秀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增资人民币 8,000 万元，其他股东放弃该次增资权利。公司拟于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履行资产评估及备案程序，并以评估估值作为增资定价

依据。 

请申请人：（1）补充披露上海领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少数股东情况、是否

与发行人存在关联关系；（2）说明公司将控股子公司上海领秀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作为跨境电子商务平台项目实施主体的原因及合理性；（3）说明上述募投项

目的投资构成、实施方式、业务模式及盈利模式；（4）公司拟于本次募集资金

到位后，履行资产评估及备案程序，增资依据及增资价格存在不确定性。请说

明上述情况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请保荐机构进行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一、补充披露上海领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少数股东情况、是否与发行人

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反馈回复出具之日，上海领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为东方创

业持股 66.94%、上海汇银（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33.06%。上海汇银（集团）有

限公司的股东为孙红敏和沃伟东两名自然人。上海汇银（集团）有限公司及股东

孙红敏、沃伟东，上海汇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与发

行人、发行人控股股东东方国际集团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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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公司将控股子公司上海领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作为跨境电子商务

平台项目实施主体的原因及合理性； 

东方创业从事对外贸易、商品代理、物流等业务多年，具有丰富的进出口业

务相关经验。近年来，强调信息化、数字化的商务模式对传统的业务模式形成冲

击，跨境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的数字化商务方式，代表未来的贸易、消费和服务

方式。因此，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打造自己的电子商务平台。 

上海领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年 12月，总部地址位于上海市静安

区南京西路 758号，是一家专营进口高端商品的电商企业，主要网络平台是“爱

奢汇”。领秀电子以“轻奢”为风格，以国内中产阶层为主要目标市场，以精致

生活为主题, 商品品类聚焦在吃、穿、用等进口中高档快消品和轻奢侈品。2014

年以前，公司有部分进口高端商品向领秀电子销售。在业务合作过程中，公司了

解到领秀电子具备较强的电商经营能力和经验，其业务定位和发展目标与公司经

营计划相契合，公司根据自身经营发展需要，决定收购领秀电子作为自己的电商

平台，并拟通过后续增资的方式进一步增强公司电商平台实力，发展壮大公司的

电商业务。 

2014 年公司收购领秀电子 66.94%股权后，将其作为未来业务发展的电子商

务平台，除领秀电子外，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并没有大型电子商务平台的经营

实体。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投项目即跨境电子商务平台项目以公司向领秀

电子增资的方式并由领秀电子具体实施。 

三、说明上述募投项目的投资构成、实施方式、业务模式及盈利模式 

（一）跨境电子商务平台项目的投资构成 

该项目投资总额为 1亿元人民币,具体投资如下： 

1、用于自营采购的流动资金为 4,500万元。 

2、用于国内仓储分拨中心建设和租用海外仓改造建设的资金为 950 万元。

其中，国内仓库一期(两年内)租用 6000-10000平方米，改造费用 50万元，硬件

及设备 300万元，WMS 仓储管理系统 100万元；二期(两年后)租用 10000平方米，

改造及硬件设备等 300万元，合计投入 750万元。海外业务拟分别在美国、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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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日本租用 200-300平方米的海外仓库，支持跨境业务，其中改造及硬件设

备投入各 50万元，合计投入约 150万元。 

3、用于体验店布局的资金为 950 万元。建设 5-6 个“爱奢汇生活体验馆”

样板，面积约为 100-300平方米，投入装修、设备及道具约 950万元。 

4、用于平台推广的专项广告营销费用的资金为 600万元。 

5、用于电商平台建设和团队建设的成本支出为 3,000 万元，人工成本支出

是公司管理费用的主要构成，用以培养买手团队、市场销售团队、网站运营团队、

IT技术及数据支持团队，以保证公司业务的快速发展。 

（二）跨境电子商务平台项目实施方式 

该项目拟通过东方创业向下属控股子公司领秀电子增资的方式实施。2016

年 2 月 1 日，东方创业召开 2016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自筹资

金向领秀电子增资 2,004.56 万元的议案。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将根

据相关法规规定置换该部分增资资金。同时，领秀电子其他股东将同比例增资。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东方创业将继续增资 7,995.44万元，其他股东放弃增资。 

（三）跨境电子商务平台项目业务模式及盈利模式 

领秀电子跨境电子商务平台采用的运作模式系“自营+代销、线上+线下”，

即“自营”以培养买手团队、买断的方式建立稳定货源关系，自营品类主要以高

档快消品和轻奢侈品为主；“代销”系平台代理国外品牌的国内网上销售；“线上”

主要通过自建官网，投放渠道推广以及与有影响力的第三方电商网站进行合作；

“线下”主要通过开设体验店、组织特卖会推介、推广平台品牌及商品品牌。 

基于上述业务模式，目前领秀电子的盈利主要来源于平台自营商品的进销差

价，随着募投资金到位后相关前期投入以及广告宣传的到位，商品销量将大幅上

升同时毛利率也将有所提高，使得来自于商品进销差价的毛利变得更为可观，这

部分将会构成领秀电子未来主要的盈利来源。除了上述自营商品以外，领秀电子

也将积极通过成为国外知名品牌的国内总经销的方式，获取品牌代运营业务带来

的业务收入提成。此外，领秀电子将通过向第三方开放仓储业务的方式获取租金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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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拟于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履行资产评估及备案程序，增资依据

及增资价格存在不确定性。请说明上述情况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请保荐机

构进行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 

公司跨境电子商务平台项目投资总额1亿元人民币，拟于本次募集资金到位

后，通过向控股子公司领秀电子增资的方式实施。公司已以自筹资金向领秀电子

增资2,004.56万元人民币，领秀电子其他股东按照原持股比例进行同比例增资。

待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上市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置换预先

投资，再向领秀电子增资7,995.44万元人民币，该次增资除上市公司外的其他股

东放弃增资权利，相关股东已出具承诺。 

公司拟于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根据具有相关资质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

告确定增资价格，并经有权国资管理部门备案后，实施增资行为。 

2016年4月25日，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资产评估工作汇报》，

对截至估值基准日2016年3月31日，上海领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

预估值为3,902.74万元。该次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未采取收益现值法及市场比

较法，主要原因是：领秀电子近年来尚属于投入期，目前处于亏损状态，不适于

采用收益现值法进行评估；领秀电子的电商业务尚未完全成熟，因此未采取市场

比较法。 

2016年4月25日，东方创业（以下称“甲方”）、上海汇银（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称“乙方”）与领秀电子（以下称“丙方”）签署了《增资框架协议》，约

定东方创业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完成后，以募集资金（货币方式）单方面

向领秀电子增资人民币7,995.44万元，上海汇银（集团）有限公司本次放弃同时

向领秀电子增资的权利。同时，双方对增资依据和增资价格进一步约定如下： 

“1、本次增资价格根据经股东双方认可的具有中国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

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确认的丙方评估值（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确

定，以该评估值作为本次增资价格的依据。 

2、根据丙方的实际经营情况和资产状况及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

的相关《资产评估工作汇报》的意见，甲、乙双方同意本次增资时，对丙方的资

产评估采用以资产基础法为主的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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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鉴于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相关《资产评估工作汇报》，于

基准日2016年3月31日，丙方全部股东权益以资产基础法进行估值的预估值为人

民币3,902.74万元。甲、乙双方同意本次增资时，增资价格（即丙方的估值）不

超过4,000万元人民币。” 

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以领秀电子评估值并经有权

部门备案后，作为本次增资价格的确定依据，符合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以及上市公

司的相关规定要求。同时，发行人与领秀电子其他股东已通过协议的方式对增资

价格确定依据、评估方法的选择、增资价格的范围等关键内容进行了明确约定，

因此，不存在上市公司利益受到损害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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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说明公司将控股子公司上海领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作为跨境电子商务平台项目实施主体的原因及合理性；
	三、说明上述募投项目的投资构成、实施方式、业务模式及盈利模式
	四、公司拟于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履行资产评估及备案程序，增资依据及增资价格存在不确定性。请说明上述情况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请保荐机构进行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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